
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万辰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核查意见  

华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福建万

辰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辰集团”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对万辰集团增加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

见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满足全资子

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结合公司业务开展的规划，公司拟增加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以上担保额度不等于公

司的实际担保发生额，实际担保金额在总额度内，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理、保函、

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自公司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十二个

月内有效。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王健坤先生及其授权人士在上述有效期及授权

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并按《福建万辰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和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履行内部控制和审批程

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三、被担保人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南京金万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26 日 

3、住所：南京市溧水区白马国家农业科技园 

4、注册资本：11500 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王健坤 

6、经营范围：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及服务；保健食品

研发；食用菌、花卉、蔬菜的种植、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农业休闲观光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生物质燃料加工；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

售；新鲜水果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7、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8、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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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股权结构图如下： 

 

经查询，南京金万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业务正常，信用情况良好，且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公司能够控制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管理，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能切实有

效地进行监督和管控，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具体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

率等重要条款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实际担保

总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王健坤先生及其授权人

士在上述有效期及授权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并按《公司章程》和内部控制

制度的相关规定，履行内部控制和审批程序。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被担保对象未提供反担

保。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总资产（元） 373,901,371.38 348,934,647.73  

总负债（元） 168,344,064.18 161,613,860.84  

净资产（元） 205,557,307.20 187,320,786.89  

项目 2023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2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76,917,118.05 285,810,172.71  

利润总额（元） 17,626,397.65 24,933,011.87  

净利润（元） 17,626,397.65 24,920,205.13 



董事会认为，本次的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加担保额度是为了

进一步满足全资子公司在其业务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增量需求或银行贷款到期

后的续展要求，避免全资子公司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受到资金规模、信用额度等的

限制而导致发展受限，符合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助于进一步提升

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灵活度并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等。本次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投资、融资等

重大事项，担保风险可控，本次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增加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考虑了全资子公司经

营发展的资金需求，进一步促进发展。本次公司增加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主体，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本次公司增加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事宜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并将此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增加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有助于进一步促

进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筹措资金和资金良性循环，符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

的合理需求。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被担

保人未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

次增加担保的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决策程序合理、合法、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增加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增加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进一步满足全资子公司

在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上述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



进行有效管控，财务风险属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被担

保人未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

增加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获得批准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为 55,000 万元人民

币（含本次）；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22,500 万元人民币

（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22,500 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 2022 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3.46%；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

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由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实际经营与业务发展资金需

求，对公司业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次担保对象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担保

风险可控，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担保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华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福建万辰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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